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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森亚纸管有限公司：
我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于

2018年5月14日鉴定你单位职工汪维因工
致残程度为拾级。

因与你单位联系未果，以邮寄方式送达
也被退回，故现将鉴定结论公告送达。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对该鉴定结论不服，可以在视

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嘉兴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1）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8年6月6日

（2018）浙0106民初1157号
杭州翠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时

威、宋玉玲诉被告杭州翠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包锦
跃、马乐波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决：杭州
翠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归还原告代偿款及利息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397号

应达：本院受理原告蔡永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并支付逾
期违约利息；原告对你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解
放路131号1812室抵押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你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你承担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035号

吕诗训、丁小莉、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诉被告吕诗训、丁小莉、第三人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9035 号民事判决书。吕诗
训、丁小莉对（2017）浙 0106 民初 849 号案件中杭州
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等。案件受理费18412元，由吕诗训、丁小莉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3632号

项向军：本院执行的（2017）浙0106执3632号浙
江兆久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仙汤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项向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6 执
3632 号执行裁定书及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源
评报[2018]第0162号资产评估报告。本院（2017）浙
0106执3632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项向军
（股东代码 0158044425）持有的浙江兆久成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830927）的无限售流通
股 188 万股；天源评报[2018]第 0162 号资产评估报
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拟拍卖的兆久成 188 万
股股权评估价值为 227.05 万元。上述裁定书及估
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

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公
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712号

王丽：本院对杭州中兴中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671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831号

叶阿秀、张庆尉：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08 民初 58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COAMC 浙-2018-A-11-001，签订日期：2018年3月8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东方联系电话：0571-87163197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4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债务人

奉化市星际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新美亚钢管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第0260号、0390100011-2016年（奉化）第
00016号、0390100011-2016年（奉化）第00041号、0390100011-2016年
（展）字0001号
2015年(新城)字0448号、2015年(展)字0022号、2015年(展)字0023号、2015
年(展)字0024号、2015年(展)字0025号、2015年(展)字0026号、2015年(展)
字0027号、2015年(展)字0028号、2016年(新城)字0497号

本金余额

27,276,577.80

83,519,917.27

欠息余额

1,315,776.84

4,785,268.80

担保人

汪珍尔、汪文读、董超群、奉化市舒家东方红不锈钢型材厂、奉
化市宝杰废品回收有限公司、宁波市艾宏球墨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北欧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天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保）字0019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保）字0026号
0390100011-2015年奉化（抵）字0009号
2013年新城（抵）字第0166号 2015年新城（保）字第
0025-1号 2015年新城（保）字第0025-2号 2016年新城
（保）字0015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与 浙 江 银 龙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资 产 转 让 合 同》（协 议 编 号
jj2014-03-2017003、日期为2018年5月21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45545.13万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债权项下的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930
银龙酒店联系电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银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杭州烁宇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苏望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苏望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兴华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兴华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祥博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顺拓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裕昌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裕昌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裕昌纺织品有限公司

南昌华年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百瑞丽景酒店有限公司

南昌顺拓实业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本金余额

50,000,000.00

29960644.44

19999617.86

37500000.00

2500000.00

20000000.00

8000000.00

100000000.00

40000000.00

50000000.00

20000000.00

49901076.39

5590000.00

22000000.00

455451338.69

标的债权利息余额

9481250.00

12208962.61

8159844.09

7110937.50

474062.50

3638750.00

1455500.00

26536250.00

7585000.00

9481250.00

3638750.00

20359639.17

1017030.63

4002625.00

115149851.49

担保人（保证/质押/抵押人）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奉合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奉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昌润红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百瑞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祥博实业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明细表 金额：元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董嫣然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董嫣然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董嫣
然。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董嫣然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董嫣然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董嫣然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嫣然联系方式：

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嫣然

2018年6月6日
标的债权明细表 金额：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董嫣然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

浙江金威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胡朝星、胡金高、胡芳、胡骏东；缙云县食全食美厨具有限公司，智慧控股（江陵）投资有限公司；永康市古山增益电器厂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698.79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50.92

账面本息合计

849.7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衢州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BZ11709922B14180500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华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联合发布此公告将相关事宜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藏投资联系电话：13958008765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757696180

浙江华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4月2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截至2017年8月10日的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

借款人名称

衢州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95092015280331

29999673.27

本金

29999673.27

3815189.37

欠息

3815189.37

担保人

浙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浙旅(重庆)万州大瀑布群有限公司、江焰、周惠芳


